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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林羽柔
電話：03-8462860 #229
電子信箱：lin00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卓溪鄉卓楓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400033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學校生對生校園事件處理程序檢核表、撤回檢舉書。 

(376550000A_1140003359_ATTACH1.odt、376550000A_1140003359_ATTACH2.
odt)

主旨：重申請學校嚴加強化校園霸淩防制相關措施，並確依說明

辦 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辦理。

二、請學校於接獲或知悉校園學生衝突或疑似霸凌事件時，依

「校園安全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(以下稱通報作業要

點)之通報期限至「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

心網站」進行通報。

三、如涉及疑似校園霸凌事件，請即依113年4月17日修正之

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(以下稱防制準則)規定，啟動處理

程序，並依學生輔導法等相關規定對相關當事學生及目睹

學生啟動相關輔導措施。

四、提醒學校持續且積極透過多元教育宣導課程或活動，提升 

學校教職員工生對此類議題的辨識與處理知能，並加強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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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法治教育宣導，強化學生媒體識讀能力、尊重個人隱私

權益，防制學生於網路散布不當影音視訊之行為，以營造

友善校園。

五、經查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網處理中心資訊網，

部分學校仍有疑似霸凌事件未結案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案件依規定妥處後，請學校將處理情形、相關佐證資料

及檢核表上傳至校園霸凌事件管制系統(以下稱管制系

統)。

(二)有關案件相關佐證資料，請學校確依「學校生對生校園

事件處理程序檢核表」(如附件) 檢核項目中所列之檢附

佐證資料，確實上傳至管制系統。

(三)上傳完成後，請於管制系統申請結案並函文報府，俾憑

辦理後續解除列管事宜。

六、若檢舉人於提出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後欲撤回，建以書

面為之，另檢附撤回檢舉書1份，請各校參考運用。

七、請學校依據防制準則第8條第3項之規定：於每學期辦理校 

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，或結合校務

會 議、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，強化校長、教職員

工班 級經營及校園霸凌防制之知能、意識及處理能力，以

有效預 防類案發生。前述規定及各校列管案件皆列入114

年度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，請學校

務必依規定積極辦理。

正本：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
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
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
中學國小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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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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